宜春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


照
片

	部门/学院
	
	政治面貌
	
	民族
	
	

	最终学历
	
	职称
	
	职务
	
	

	身份证
号码
	
	联系方式
	
	

	出国出境时间
	自   年   月   日 至   年   月   日  为期    年/天

	出
国
出
境
事
由
	
(请注明出境原因及境外联系人的姓名、地址、与联系人的关系)

	前往国家/地区及城市
	
	随行人员
	

	1.学院/部门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负责人 ：               
 公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2.组织部意见（副处以上干部/退休不满两年处级人员需签署）
 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
  公 章
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3.人事处意见
 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
公 章
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
	4.保卫处意见


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公 章
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
	5.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意见


负责人：    
公 章
      年  月  日 

	6.保密委（党委（校长）办公室）意见

[bookmark: _GoBack]负责人：
    公 章
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
	7.分管外事校领导签字





年  月  日
	8.学校主要领导签字





年  月  日


说明：1、请按照以上栏目顺序办理审批手续。
    2、各有关部门应严格审查和签署意见。
3、出国（境）人员回国后应及时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供此次出国（境）情况书面报告。
宜春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(境)承诺书

本人拟于  年   月  日至   年   月  日赴   _______________□探亲口旅游□学习□其他(请注明)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
按照因私出国(境)管理和外事纪律要求，本人保证严格遵守有关规定，并作出以下承诺：
1.在国(境)外期间严格遵守外事纪律，自觉维护国家利益，不做有损国格人格和民族尊严的事情，不参加反党反国家活动和组织，不发表有损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不当言论。
2.在国(境)外期间遵守保密纪律，履行保守党和国家秘密的义务；不得将秘密文件、内部资料等含保密内容的电子设备携带出境。
3.自觉维护学校声誉，文明礼貌待人，严禁参与非法活动和进行违法违纪行为，遵守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准则。
4.遵守所在国家(地区)的法律、法令；尊重当地风俗习惯，不任意评论所在国(地区)的政策。
5.不擅自延长在国(境)外停留时间，保证按审批规定时间如期回国(境)。如遇特殊原因，需提前报批。

承诺人(签名):
年    月    日
